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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陈丹丹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员工在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是，如果

员工在工作时已经明显感到不适，请假后

自行前往医院，却在候诊过程中死亡，这

种情况算不算工伤？近日，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涉员工工伤案件的

判决结果，为存在上述情形的案件审理提

供了一定参考。

案情回顾：
2024年11月24日，某公司洗碗工王

某因身体不适向主管请假。当日14时50

分，王某离开工作地点，15时23分左右，

王某挂号成功。候诊期间，王某呼吸、心

跳骤停，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2时30分被

宣布临床死亡。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

证书，载明王某死亡原因系心源性猝死。

随后，王某妻子李某向人社局申请认

定王某死亡为工伤。2025年2月11日，人

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某公司不服，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关于王某突发疾病是否是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王某之妻李某和某公司

各执一词。法院经审理查明，在王某的

考勤表上，当月1日至23日的工作时间

均记载为8：30-10：30、11：00-15：30、

16：00-22：00，24 日事发当天记载为

8：30-10：30、11：00-14：50。

此外，案件相关证据显示，李某在得

知王某死亡后，与王某的主管通话时，主

管明确表示王某离开公司前请假的理由

是身体不适，主管还建议王某尽快就医，

并强调别骑自行车去医院等。王某同事

刘某亦证明，王某在当天14时40分左右

联系了自己女儿苗某，要求其陪同王某

就医。

庭审调查中，各方均认可王某当天是

骑自行车到医院。根据上述证言内容、王

某离开公司的时间、公司到医院的距离、

出行方式、王某到达医院的时间、挂号记

录等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某是在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并在就医过程

中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

法官指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的“突发疾病”，核

心在于疾病的不可预见性和发作的突然

性，即不在人的意志控制范围之内，同时

病程的发展过程及结果也并非普通劳动

者能够准确判断或预测的，因此从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突发疾病”

的时间节点不宜作机械、狭隘的解释，而

应当遵循普通人民群众的朴素理解。对

于是否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

疾病，应结合时间关联性、空间关联性、行

为关联性及劳动者的主观表示等多重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

法院认为，人社局根据查明的事实，

认定王某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故依

据《工伤保险条例》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

确。在执法程序方面，人社局在收到王某

妻子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受

理、调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工伤认

定决定并送达，程序合法。

最终，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

条，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某公司不服，提出

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现判决已

生效。

《苏州日报》王小兵

为逝者墓碑署子

女姓名是我国传承已

久的孝亲民俗，看似家

事琐事，背后关联法定

人格权益。近日，江苏

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通

报了一起墓碑署名侵

权纠纷案，兄长全权处

置父母合葬立碑，刻意

遗漏次子姓名，法院依

法认定墓碑署名权属

人格权益，判令兄长配

合补刻名字，以司法守

护公序良俗。

案情回顾：
张某与李某是夫

妇，共育张大、张二、张

三三名子女，二人分别

于2011年、2022年相

继离世，由长子张大负

责办理墓穴手续、主持

合葬立碑。完工后的

墓碑落款仅标注长子

张大、次子张三，唯独

缺少张二的姓名。张

二发现后多次和兄长

协商补刻，始终遭到拒

绝。协商无望之下，张

二以人格尊严、祭奠权

利遭受侵害为由，于

2025年3月向昆山法

院起诉，诉求判令张大

整改墓碑，依照长幼次

序增补本人姓名。

庭审过程中，双方

就张二是否具备署名

资格各执一词。张大

提出，张二幼时曾过继

给大伯，即便大伯亡故

后张二5岁回归原生

家庭，也因收养关系断绝亲生父母关

联，无权在亲生父母碑石留名；张二提

交户籍登记材料，佐证自身和生母李

某的法定母子关系。同在碑上留名的

老三张三出庭作证，证实墓碑漏名源

自兄弟间私人矛盾。

昆山法院审理查明，张大无法出

示父母共同送养、张二被合法收养的

有效凭证，同时其自认张二自5岁起

便由张某、李某实际抚养，亲生父母子

女关系并未发生法律层面变更，张二

依法享有祭奠父母、墓碑署名的权利。

承办法官援引民法典相关规定，

自然人依法享有基于人格尊严衍生的

各类人格权益。墓碑是后人缅怀逝

者、体现血缘亲缘的重要载体，子女在

父母墓碑镌刻姓名，既是传统孝道习

俗，也直接关乎个人伦理情感与人格

尊严，该项署名权益受法律保护。张

大无正当理由刻意不在墓碑加注张二

姓名，已然构成侵权。

结合当事人诉求与案件事实，法

院判决张大配合张二为父母墓碑重新

立碑，按长幼顺序将张二姓名镌刻在

墓碑上；张二自愿承担重新立碑的费

用。一审宣判后，被告张大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案例警示：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程雪阳

表示，祭奠、墓碑署名扎根中华孝亲传

统文化，对应的人身利益被民法典纳

入人格权益保护范畴。本案裁判打通

民俗与法理，依托司法裁判厘清亲属

间祭奠纠纷处理规则，既依法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也借助个案判决弘扬

孝老敬亲的公序良俗，为各地同类家

事祭奠纠纷处置提供鲜活司法范本。

《光明日报》张文骁 整理

案情：
某日凌晨，潘某与戈某、孙某等人在

KTV饮酒期间，潘某与他人发生争吵，即

将发生肢体冲突。一旁的戈某和孙某上

前劝阻。过程中，戈某担心潘某有过激行

为，便上前抱住潘某，潘某用力挣脱，最终

双双摔倒在地，潘某被压在戈某身下。潘

某右脚关节受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事

后，潘某将戈某诉至法院，要求戈某赔偿

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15万余元。案件审

理过程中，孙某也被追加为被告。

戈某认为，自己是出于好意拉架，并

没有过错，不应担责，但是出于人道主义，

愿意补偿潘某1万元。孙某认为，潘某受

伤和自己无关，也不应担责。

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潘某的受伤，戈某

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且无证据表明戈某存

在过错；戈某并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属于

自愿施救的紧急救助行为。戈某的行为本

身旨在制止双方冲突，不具有违法性，无须

承担赔偿责任。孙某的拉架行为同样不存

在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戈某与

孙某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戈某自愿支付潘

某1万元作为补偿，法院予以确认。

海关总署近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 20.68 万

亿元，同比增速继续

上行至15.3%，较前

4个月加快0.4个百分

点。

新华社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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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突发疾病自行就医期间身亡，算工伤吗？

稳定增长

好意劝架致人受伤，劝架人要赔钱吗？好意劝架致人受伤，劝架人要赔钱吗？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

人 损 害 的 ，救 助 人 不 承 担 民 事 责

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院的判

决划清了冲突的责任归属，既明确

了冲突双方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

责，又为好意劝架者“撑腰”，消除好

心人“出手相助反被追责”的后顾之

忧。

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留

存打卡记录、考勤表、工作群记录等

能够证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证

据。工作期间，一旦出现身体不适，

应尽快就医，并注意保存病历、诊断

证明。如因故未能及时就医，也应通

过合法合理、有效留痕的方式向用人

单位描述不适情况及需求。

用人单位应高度关注劳动者身

体健康状况，建立单位内部应急处置

机制，适时开展安全、健康教育等。

当劳动者身体不适时，不得以“请假

手续不全”等理由敷衍应付，而应采

取必要的急救措施，如提供休息场

所、联系急救中心等，必要时安排人

员陪同送往医院，共同打造和谐、健

康、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说法：


